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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跨区传输视角下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
碳排放转移

李文博  1， 龙如银  2， 张琳玲  3

（1. 江苏师范大学     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2. 江南大学     商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3. 南京财经大学    财政与税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 电动汽车的推广应用可以有效减少尾气排放甚至达到零排放，但其实质是将污染排放转移至发电侧。近

年来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由于政策驱动呈“井喷”式发展，因而电动汽车大规模用电需求背后隐含的碳排放转移问

题日益引发关注。为此，基于电力跨区传输视角，构建电动汽车碳排放转移定量测算模型；在此基础上设立多种

规模化应用情景，测算不同情景下各省电动汽车碳排放转移量，总结其空间分布规律；进而分析各省电动汽车规

模化应用的环境收益/成本。研究结果表明：电动汽车的发展会加剧碳排放在区域之间的流动，全国电动汽车在

发展受阻情景、基准情景和快速发展情景下的碳排放转移量分别达到 5.85×106 吨 CO2 当量、9.37×106 吨 CO2 当量

和 23.43×106 吨 CO2 当量；碳排放转移的主要路径为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向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输出碳排放，且

华北和华东电网内部各省间也存在大量的碳排放转移；碳排放除了由电力流入地向电力流出地直接转移，还会通

过电力枢纽地区间接流向其他地区，产生间接碳排放转移，北京和上海的间接碳排放转移量甚至超过总排放转移

量的 15%；电力跨区传输对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环境价值有正向影响，有利于提升全国总体环境效益。因此，

在合理布局各省电动汽车发展规模和优先次序过程中，除了要关注电动汽车的总体环境效益，还应从电力跨区传

输视角尽可能缓解碳排放转移对电力输出地区的环境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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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是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在发达国家，交通运输部门碳排放约占国家总量的三分之一，中

国目前约占百分之十左右 [1]。随着城镇化加速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汽车的需求显著增加，根据公安

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 2020 年 9 月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 3.65 亿辆 [2]。交通运输部门能源消耗和碳排

放增速均高于全社会平均水平，正处在高速增长期，机动车尾气已成为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致因 [3]，

因而交通运输部门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在此背景下，电动汽车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相比于传

统燃油车，电动汽车有着替代化石能源消耗、减少常规污染物和碳排放的显著优势 [4]。目前中国政府明

确将发展电动汽车作为国家战略，在综合宏观、行业管理、推广应用、税收优惠、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

等方面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可见，发展电动汽车已成为交通领域实现

节能减排目标的战略共识。

在政府各类利好政策推动下，电动汽车产销量不断攀升，目前中国电动汽车市场规模更是达到世界

领先水平，全国保有量已经接近 200 万辆，市场占有率已超过 2%[5]。根据相关研究预测，2030 年中国电

动汽车保有量有望达到 8 000 万辆，市场占有率将达到 40%[6]，每年充电需求将达到 4 100 亿千瓦时 [7]。尽

管电动汽车在行驶阶段可以实现“零污染”，但受制于中国“一煤独大”的能源结构，电动汽车的环保能力

备受质疑，公众甚至称其为“煤车”。考虑到电力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碳排放①，电动汽车保有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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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环境效益实质上以发电侧排放量增加为代价。随着电动汽车推广规模的逐渐扩大，其产生的发电

侧排放量将越来越大，甚至可能加剧发电地区的环境问题。因而，电动汽车电力需求的发电侧排放问题

值得高度重视。

电力是目前和今后中国较长时期内的主要能源。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9 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

为 7.25 万亿千瓦时，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已达到 27%[8]。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区域电力

生产和消费严重不匹配。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电力需求较大，约占全国电力消费的 60% 以上，但多

数省份存在电力生产的瓶颈和较大的电力缺口；而中西部地区能源比较丰富，电力生产成本较低，多数

地区的发电产能已经过剩。在环境困境的约束下，跨区输电（如“西电东送”等）成为了优化电力配置，

缓解区域电力生产和消费不匹配问题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中国区域间电力传输已呈常态化，且电力跨

区传输总量呈扩大趋势。全国跨区域电网电力交易已从 2006 年的 816 亿千瓦时增加到 2019 年的 5 404 亿

千瓦时；占全社会电力总用量的比例也从 2006 年的 2.85% 增长至 2018 年的 7.46%[9]。在国家能源战略结

构调整的大框架下，电力跨区传输将是中国电网发展的必然趋势。电力生产尤其是火电生产必然会产生

一定数量的污染物。据统计，电力行业是中国气态污染物的主要来源，2019 年全国电力行业烟尘、二氧

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约为 18 万吨、89 万吨和 93 万吨 [10]。同时，区域电力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

存在区域间电力流入/流出过程。因此，电力的区域间调配过程类似于区域间产品贸易，隐含着碳排放的

逆向传输。该问题的实质就是电力消费地把碳排放转移到了电力生产地，简单而言就是一种污染转移。

随着电力跨区传输的常态化，与之相关的碳排放转移问题将尤为突出。

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电力需求将给本地电网带来巨大压力。随着电力跨区传输技术的发展，电动

汽车的电力来源多样化，其在行驶过程中消耗的电力不再局限于本地电网 [11]。电动汽车在消耗外地流入

电力的同时，经由电力传输网络把相应的碳排放转移至发电地区。随着电动汽车的规模化应用，大规模

的跨区电力传输将改变中国未来各区域能源使用和碳排放的空间格局。因此，隐藏在电动汽车规模化应

用背后的碳排放转移问题有待从电力跨区传输视角进行深入探讨。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一是对 2025 年

中国电动汽车的发展规模进行预测，以掌握各省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电力需求；二是探究区域间电力

流入 /流出的碳排放转移规律并建立定量模型，以得出各省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碳排放转移量及其特

征。三是从货币价值的角度分析各省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环境损失/收益。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可以进

一步认识各省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碳排放空间格局，对政府科学布局各省电动汽车的发展规模和优先

次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也为区域碳排放治理中的责任划分和生态补偿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随着区域间联系不断加强，能源消费过程背后的碳排放转移问题逐渐受到关注 [12-13]。碳排放转移是在

貌似合理的“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原则下进行的，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14-16]。对于国家/区域间产品贸易

而言，产品贸易带来了产品产地与消费地的分离，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多数留在了原产地 [17-18]。而由

于市场和政策存在部分失灵，使得这些碳排放所带来的损失并未全部由产品的使用者承担，而是由产地

通过投资建设污染治理设施或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予以承担，由此形成了区域间碳排放转移问题 [19- 20]。

换言之，碳排放转移并非污染物的跨区直接转移，而是伴随着某种区域间贸易活动，由产品消费地转移

至生产地的现象。

近年来，电力跨区传输对各地区资源和环境的影响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对于电力流入地区，流入

电力所产生的碳排放留在了发电地区，意味着该地区流入的电量相当于向发电地区转移一定的碳排放；

同理，对于电力流出地区，流出电力的碳排放实际上是由流入地产生 [21- 22]。因而，与区域间产品贸易类

似，电力跨区传输过程也隐含着碳排放转移问题 [23-24]。近年来，许多学者从国家尺度出发针对这一问题展

开了研究，也有部分学者对不同国家电力跨区传输的碳排放转移效应进行了比较。以国内为研究对象，

叶敏华等 [25] 根据 2010 年区域电网发电装机容量，研究了跨区域电力传输对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跨区域

电力传输可以减少中国东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环境损失，但将导致西北部碳排放量的增加；Su 等 [26] 的研

究发现，2012 年跨省电力传输的碳排放量占全国电力行业总排放量的 14%，比 2007 年增加 94%，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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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还表明碳排放呈现由东向西转移的特点，政府可以考虑向污染移入省份提供经济补偿和技术支持；孙媛等[27]

研究了各省域间 2015 年电力区域调配的污染排放转移效应，结果发现中国区域间电力调配的二氧化硫转

移量呈下降趋势，但氮氧化物转移量呈现上升趋势。魏文栋等 [28] 建立了中国省级电力碳排放核算综合模

型，结果表明 2012 年中国通过输电网络和贸易网络发生的省级电力碳排放流动总量分别为 4.6 亿吨和

9.76 亿吨，分别占全国生产侧电力碳排放总量的 13.1% 和 27.7%。Li 等 [29] 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除省际

电力流动产生的直接碳排放转移外，电力出口省份从其他省份购买电力引起的间接碳排放转移不容忽

视，在部分地区（如湖南），间接排放转移占总排放转移的 50% 以上。还有一些研究以局部区域为研究

对象展开了分析，如宋洁尘等 [30] 以广东为例，对其流入电力的环境影响进行了定量测算，结果发现电力

跨区传输对广东省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Li 等 [10]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分析了该区域流入电力的污染

排放转移效应，结果发现 2015 年长三角地区因电力流入而转移出 2.05 万吨二氧化硫、2.24 万吨氮氧化物

和 0.43 万吨粉尘，这些污染物主要转移至山西、四川和湖北。总体而言，电力跨区传输的碳排放转移主

要表现为由经济发达地区流向电力富集地区，换言之，电力富集区为其他地区的电力需求承担了额外的

碳排放。

上游电力构成对电动汽车的环境影响较大，使用清洁能源给电动汽车供电，可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

零排放 [31-32]；而使用化石能源发电供给电动汽车，会在燃料生命周期上游产生大量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

放，极大削弱了电动汽车的减排优势 [33-34]。随着区域间电网连通性的大幅增强，各区域电力来源多样化，

本地电源结构不能完全决定电动汽车的排放情况 [35-36]。由于区域间电力调配关系较为复杂，且目前区域间

电力传输规模较小，因而少有研究将电力跨区传输这一特征系统融入到电动汽车碳排放核算中。仅有的

相关研究，如宋永华等 [37] 综合考虑了区域电源结构差异和跨区输电问题，提出了分区域、按电力消费来

源评估电动汽车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水平的思路和方法。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判断电动汽车是否高碳

需要充分考虑各区域的电力供应结构而定，例如广东，虽然省内火电比例很高，但外地流入电力比例很

大，且相当一部分电力来自广西和云南的水电，导致其终端电力的碳排放水平较低，所以广东电动汽车

的排放水平也较低。总体而言，电力跨区传输会影响各区域的电力结构，进而会对电动汽车的碳排放产

生较大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多数学者关注电力来源对电动汽车碳排放水平的影响，而电力跨区传输的影响

仅有少部分学者关注。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电力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电力跨区传输，因而电力跨

区域传输的排放转移效应决定了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存在类似的环境问题。考虑到电力是电动汽车隐含

排放在各区域间流动的主要载体，有必要以电力跨区域传输网络为基础，结合电动汽车的碳排放形成过

程，深入探讨电动汽车碳排放转移的路径、方向和特征。此外，目前研究多考虑电力传输所带来的直接

转移量，并没有考虑到包括电力流出地本身又从其他地区购入电力时所产生的间接碳排放转移，本文将

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过程如图 1 所示。首先，基于拓展的 logistic 模型和情景分析预测各省电动汽车年保有

量，进而估计不同情景下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电力需求；其次，利用准投入产出模型估计各省电动汽

车规模化应用的碳排放转移；最后，利用成本收益分析对各省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环境损失/收益进行

分析。 

（一）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电力需求预测

目前，对汽车保有量的预测方法较多，常用的方法包括时间序列模型、因果关系模型、回归分析模

型、Bass 模型、Lotka-Voterra 模型及人工神经网络等 [38]。因为目前电动汽车市场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市

场，其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的潜在影响因素较多（如扶持政策的变化），因而很难对长期电动汽车保有量

进行准确预测。在短期预测方面，汽车保有量的变化常被认为符合 logistic 收入曲线的变化，Du 等 [4] 为了

精准地预测汽车保有量，提出了一个拓展的 logistic 模型。该模型综合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能

力、人口数量和石油价格等因素，且短期预测精度较好，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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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m

1+ ea−t(β0+β1gdp+β2vol+β3op)
(1)

其中，m 表示餍足点；a 表示曲线的初始状态；β 表示增长率；t 表示时间；gdp 表示人均收入；vol 表示

公路客货周转量；op 表示原油价格。

本文借鉴该模型及相关系数的设定，对中国各省 2025 年民用汽车保有量进行了短期预测。考虑到电

动汽车在电池技术、充电技术及配套设施建设方面还不成熟，且未来发展过程中受各种因素影响的不确

定性较大，在咨询电动汽车领域专家和参考相关内部研究报告的结果后，对 2025 年电动汽车的发展设置

了三种情景，分别为发展受阻情景、基准情景和快速发展情景。第一种情景下，电动汽车技术发展较

缓，没有实质性突破，政府对其支持力度减弱，公众热情和期望不高，甚至存在抵制情绪；第二种情景

下，电动汽车技术稳步发展，政府支持力度保持稳定，电动汽车渗透率逐渐提高。第三种情景下，电动

汽车的关键技术有了实质性突破，与燃油车的差距快速减小，公众接受度提高，电动汽车市场快速发

展，并逐渐成为购车首选。这三种情景的设置并不是对电动汽车市场的准确预测，其主要目的在于观察

不同电动汽车保有量所引发的碳排放转移情况。电动汽车主要考虑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汽

车，三种情景下电动汽车占比情况设置如表 1 所示。本文与已有相关研究对未来电动汽车发展情景的设

置基本一致，如冯超 [39] 将 2030 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占比分别设置为 10% 和 5%；Du 等 [4]

的预测结果表明在正常发展情景下 2025 年电动汽车占汽车保有量的比例为 7.7%。
 
 

表 1    电动汽车保有量情景设置 单位：%
 

                          占比 发展受阻情景 发展基准情景 快速发展情景

纯电动汽车占汽车保有量比例 5   8 20
插电式混合电动汽车占汽车保有量比例 2.5 4 10
 

各情景下电动汽车的电力需求如下

EDi =

n∑
k=1

Qik ×EEVik ×Rik

C
(2)

其中，EDi 表示 i 省电动汽车运行的电力需求；Qik 为 i 省 k 类型电动汽车的保有量；EEVik 为 i 省 k 类型电

动汽车的单位耗电量；Rik 为 i 省 k 类型电动汽车的行驶里程；C 为电动汽车充电损耗率。 

（二）基于准投入产出模型的电动汽车碳排放转移测算

准投入产出模型（Quasi-Input-Output, QIO）是 Qu 等 [40] 提出的一种量化商品贸易中隐含碳排放量的方

法。与传统的投入产出模型相比，QIO 模型可以在整个电力网络中跟踪电力从生产到消费的所有传输路

径，从而掌握不同电网之间的直接和间接排放流。直接排放流与区域间的流入/流出电力有关；而如果一

个电网的流入电力中含有来自其他电网的电力，则存在间接排放流。对于某一个区域而言，其传输给其

 

各省经济水平、交通运
输能力、人口数量等

各省汽车保有量

各省电动汽车保有量

各省电动汽车规模化
应用的碳排放转移

各省电动汽车规模化
应用环境损失/收益

各省电力流入/流
出关系及流量

各省电力流入/流
出的碳排放转移

情景分析

拓展的
logistic模型

成本收
益分析

准投入产
出模型

各省电动汽车
电力需求

图 1    本文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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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他区域的电力便是该区域的流入电力，反之亦然。因而可以用 矩阵 T来表示各区域间的电力传输关

系，其中，Tnm 表示 n 区域传输至 m 区域的电量，该矩阵将根据所梳理的各区域间电力流向关系来进行确

定。从电力生产角度来看，各省消耗的本地电力等于各省生产电力与调往外省电力之差；从电力消耗角

度来看，各省消耗的本地电力等于各省消耗电力与外省流入电力之差。因而，利用各省消耗的本地电力

作为平衡点，搭建各省间电力流向平衡关系。以三个省级电网之间的电力流入/流出关系为例，A 省流入

电力包括本省上网电力 p1、B 省流入电力 T21 和 C 省流入电力 T31，A 省流出电力包括本省消耗电力 c1、流

出 B 省电力 T12 和流出 C 省电力 T13。基于此，以各省消耗的本地上网电力作为平衡点，省际间电力流向

平衡关系可以确定为“本省上网电力+流入电力=本省消耗电力+流出电力” [40]。具体可用式（3）表示

xn = pi+

n∑
j=1

T ji = ci+

n∑
j=1

Ti j (3)

其中，xi 表示 i 省消耗的本省上网电力；pi 和 ci 分别表示 i 省生产和消耗的电力。

电动汽车消耗的电力包括本省生产电力和外省流入电力。在电力跨区传输过程中，从其他地区流入

电力将排放留在了发电地区，可以视为碳排放移出；而向其他地区流出电力则情况相反，为碳排放移

入。因而，某地区电动汽车消耗的电力总量中外地流入电力产生的碳排放应为该地区电动汽车的碳排放

转移量。此外，考虑到跨区传输过程中的电力损耗，初步将某省电动汽车的碳排放转移量界定为电动汽

车电力消耗总量中外省流入以及电力传输损耗部分产生的碳排放。

基于所构建的省际间电力传输网络，各省电动汽车总体电力需求中外省流入以及传输损耗部分产生

的碳排放转移量初步如下

pt jm =

q∑
n=1,n,m

bnm× efn
j (4)

其中，ptjm 为各省流入 m 省电力产生的 j 气体量；bnm 为 n 省流入 m 省的电量；efj
n 为 n 省排放物 j 的排放系

数；q 为省级电网数量。

通过上述模型得到的碳排放转移量包括直接转移和间接转移两部分。直接转移是指区域间电力直接

交易所产生的排放流动；间接排放转移是指电力流出地本身从外部引入电力，进而间接导致电力流入地

的碳排放转移到流出地以外的现象。通过判断各地区之间是否存在电力传输关系可以区分直接和间接碳

排放转移。 

（三）成本收益分析

本文将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对各省电动汽车电力需求的碳排放转移以货币价值形式进行衡量，

从而为政策制定者评估和选择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方案提供决策信息。下面将从电力流出地和流入地

两个视角介绍成本收益分析的框架。电力流出地的收益主要指流出电力的电价收入，而成本主要是流出

电力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和经济损失。相反，电力流入地的收益是指碳排放减少带来环境质量变高

和人体健康改善等多层面的社会收益，成本是指为了获得外部电力需要支付的费用。对于大多数省份来

说，它们既是电力生产者，也是电力消费者。由于目前的电价不能反映电力消费的环境成本，此部分中

的成本和效益主要是指跨省电交易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效益。电力交易给各省带来的环境收益、环境损失

和净收益可以分别可以用式（5）~式（7）表示

Benefiti = Qi×
q∑

m=1

Ei
mn (5)

Costi = Qi×
q∑

m=1

Ei
nm (6)

Netbenefit =
I∑

i=1

Benefiti−Costi (7)

其中，Benefiti 和 Costi 分别表示某省碳排放转移而产生的环境收益和损失；Qi 是指单位碳排放量的环境价

值；Ei
mn 和 Ei

nm 分别指 n 到 m 省和 m 到 n 省的碳排放转移量；Netbenefit 为各省碳排放转移的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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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的单位环境价值依据生态环境部提出的《主要污染物减排总量核算办法》和《排污费征收管

理办法》的相关数据进行计算，本文碳排放的环境价值设定为 0.195 元/千克。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

口密集程度决定了同样的排放在各地环境成本也有较大差异。东部地区因为人口集中、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能源资源相对匮乏，因而发电的环境成本较高；相反，中西部地区能源资源丰富、人口稀少、经济

发展水平较低，因而发电的环境成

本也比较低。本文选取单位面积的

碳排放水平、单位面积 GDP 和人

均 GDP 对各省单位碳排放的环境收

益和损失进行调整。通过去量纲处

理，以处在均值水平的省份环境损

失水平为基准，可以得到各省单位

环境损失系数。 

（四）数据来源

考虑到中国电源结构以煤电为

主，发电过程中产生的气态排放物

种类较多，参考世界气象组织最新

发布的全球气候报告，本文选择二

氧化碳（CO2）、甲烷（CH4）、氧

化亚氮（N2O）作为代表。三种气

体将使用全球增温潜势（GWP）统

一 折 算 为 CO2 当 量 ， 目 前 CO2、

CH4 和 N2O 的 GWP 值 分 别 为 1、

25 和 298。各省电网排放量等同于

各种发电能源（主要包括原煤等）

的排放量之和。本文按照省级行政

区域边界将中国划分为 30 个省级电

网。由于缺少相关数据，暂不考虑

西藏、台湾、香港和澳门四个地区

的省级电网，各省发电结构如表 2

所示。各省发电量、厂用电率和用

电量来源于《中国电力年鉴》。各

省流出电量情况和省际间电力流向

关系来源于《电力工业统计资料汇

编》和《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

告》。发电燃料消费量和平均低位

发热值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

鉴》。分燃料品种的含碳量主要来

源于《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试行）》。各省火电机组的装机

容量和发电时间来源于《中国电力

年鉴》。行驶里程主要参考 Ou 等 [41]

的研究，不同区域私家车的行驶里

程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 2    2017 年中国各省电力结构 单位：亿千瓦时
 

发电量 火力 水力 核能 风力 太阳能

北京 379.70 11.25 — 3.47 2.25
天津 626.81 0.07 — 5.87 4.94
河北 2 645.30 15.56 — 249.59 73.01
山西 2 607.22 42.46 — 164.32 47.25
内蒙 3 741.98 20.11 — 544.97 106.22
辽宁 1 415.04 30.31 235.98 151.65 11.02
吉林 620.75 63.47 — 65.92 9.64
黑龙江 821.13 21.02 — 108.49 3.80
上海 836.13 — — 14.99 0.56
江苏 4 536.90 28.93 172.80 120.36 64.55
浙江 2 560.25 204.06 510.56 26.15 35.34
安徽 2 319.56 57.13 — 39.58 61.26
福建 1 132.44 463.66 560.08 65.93 3.91
江西 949.00 153.21 — 31.41 26.72
山东 5 546.69 6.46 — 164.24 56.54
河南 2 581.06 101.23 — 26.21 38.02
湖北 1 047.14 1 504.24 — 54.79 24.34
湖南 787.67 594.92 — 49.00 6.03
广东 3 327.59 319.21 799.87 57.34 13.41
广西 626.83 686.72 126.81 24.25 3.29
海南 195.34 26.37 74.59 5.36 2.87
重庆 467.58 261.71 — 7.67 0.61
四川 374.28 3 023.56 — 38.46 16.11
贵州 1 136.51 723.72 — 64.51 7.47
云南 240.34 2 489.67 — 191.70 27.76
陕西 1 613.54 140.15 — 51.92 40.63
甘肃 694.45 350.58 — 185.42 72.15
青海 161.24 328.14 — 17.42 108.42
宁夏 1 167.14 15.45 — 149.78 73.67
新疆 2 384.74 244.12 — 291.53 116.85

 

表 3    按区域划分的私人乘用车年均行驶距离
 

区域 涵盖省份 年均行驶距离/千米

东北 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 12 404.47
华北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 12 090.07
华东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 12 222.88
华南 广东、广西、海南 13 568.76
华中 河南、湖北、湖南 12 681.05
西北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3 058.17
西南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12 2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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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电力需求及碳排放转移
 

（一）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电力需求预测

基于民用汽车保有量预测结果，结合所设置的相关情景，得出了各省电动汽车保有量。总体上来

看，各情景下电动汽车保有量的地区差异较大。其中，河北、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的保有量较高。

在快速发展情景下，这些省份的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保有量分别超过 500 万辆和 200 万

辆。而对于青海、宁夏、海南等省份，由于其人口较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电动汽车的推广数量

仍然较少。在对各情景下电动汽车保有量进行预测的基础上，进一步估算各省电动汽车的电力需求，具

体结果如图 2 所示。可以看到，各省电力需求的总体趋势与保有量基本一致，这主要是因为本文主要聚

焦私家车，各地区私家车日常行驶里程差异不大。电力需求最大的为广东、山东和江苏，这些省份电动

汽车年电力需求均超过了 150 亿千瓦时。而青海、宁夏、海南等省份在快速发展情景下的年电力需求均

不超过 50 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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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种发展情景下电动汽车的电力需求
 
 

（二）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碳排放转移量

根据所构建的全国电力传输网络，对各省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碳排放转移进行了核算。全国电动

汽车在发展受阻情景、基准情景和快速发展情景下的碳排放转移量分别达到 585.82 万吨 CO2 当量、

937.31 万吨 CO2 当量和 2 343.28 万吨 CO2 当量。表 4 和表 5 分别展示了在不同情景下主要省份电动汽车规

模化应用的碳排放移出量和移入量。北京、天津、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的碳排放移出

量较大，均超过 10 万吨 CO2 当量。这些省份经济发达，电动汽车保有量相对较高，电力需求较大，外省

流入电力中煤电占据较大比例，导致这些省份碳排放移出量较大。大部分地区的间接排放转移量较低，

低于碳排放移出总量的 5%；但北京和上海的间接排放转移量较高，分别占碳排放转移总量的 20.38% 和

15.96%，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电力来源地（如山西、江苏、浙江）同样有较多的外部流入电力，由此将碳

排放经由全国电力传输网络逆向转移到了其他地区。

碳排放移入量较大的省份为山西、内蒙古、安徽、宁夏和新疆，这些省份电动汽车保有量相对较

低，本地电力可以很好地满足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同时由于电能丰富，在流出电力满足其他省份电力需

求的过程中，使得碳排放回流至本省。在碳排放主要移入省份中，内蒙古的碳排放移入量远超其他省

份，其排放量在电动汽车发展受阻情景下也依然超过 150 万吨 CO2 当量。除了该省电力资源丰富，更主

要的原因在于其电源结构以火电为绝对主导，占总发电量 80% 以上。大部分地区间接排放转移量占总转

移量的比例均低于 10%；而新疆、贵州和吉林的这一比例分别为 10.13%、16.44% 和 23.05%，原因在于这

些地区的电力流出地多为电力枢纽，其又将大量电力传输给周边地区，如“新疆→浙江→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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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主要省份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碳排放移入量 单位：万吨CO2当量

 

省份
发展受阻情景 基准情景 快速发展情景

直接移入 间接移入 直接移入 间接移入 直接移入 间接移入

内蒙古 137.99 13.98 220.78 22.36 551.96 55.91
山西 88.54 1.11 141.66 1.77 354.14 4.44
宁夏 40.72 1.46 65.15 2.33 162.87 5.82
安徽 35.20 0.78 56.32 1.24 140.80 3.11
新疆 29.63 3.34 47.41 5.35 118.54 13.37
贵州 22.92 4.51 36.67 7.21 91.67 18.03
陕西 22.87 3.36 36.59 5.38 91.48 13.44
辽宁 22.09 0.10 35.35 0.16 88.37 0.40
湖北 19.34 0.15 30.95 0.23 77.37 0.58
吉林 13.14 3.94 21.03 6.30 52.57 15.75
  

（三）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碳排放转移路径

为了更好地展示区域间碳排放转移关系，表 6
绘制出碳排放转移的主要路径。从地理区位上来

看，碳排放移出量较多的省份基本分布在东部沿

海，而碳排放移入量较多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中、西

部地区。也就是说，随着电动汽车保有量的增多，

大规模电力需求所带来的排放转移呈现从东向西的

趋势，这与电力传输的方向正好相反。但是，电力

外输大省未必是碳排放移入的主要省份。如广东省

电动汽车在发展受阻情景、基准情景和快速发展情

景下的电力需求均为所有省份中最高，但是其碳排

放转移量却低于河北、北京、浙江、江苏、辽宁和

山东。主要原因在于广东外部流入电力的一半以上

来自云南，而云南非化石能源发电（包括水电、风

电和太阳能发电）占总发电量的比例超过 90%，这

大幅降低了流入电力的碳排放转移量。广东省电动

汽车规模化应用的碳排放转移地主要为贵州，但是

贵州并不是广东最大电力流入的省份。因而电动汽

表 4    主要省份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碳排放移出量 单位：万吨CO2当量
 

省份
发展受阻情景 基准情景 快速发展情景

直接移出 间接移出 直接移出 间接移出 直接移出 间接移出

河北 108.91 2.86 174.25 4.57 435.63 11.43
北京 68.17 17.45 109.07 27.91 272.68 69.78
浙江 51.81 2.71 82.89 4.34 207.23 10.84
江苏 45.32 1.08 72.52 1.73 181.29 4.34
辽宁 45.39 1.81 72.63 2.89 181.57 7.23
山东 41.27 1.66 66.03 2.66 165.07 6.64
广东 43.20 0.84 69.12 1.34 172.81 3.35
天津 23.52 0.92 37.63 1.47 94.09 3.67
河南 26.19 0.15 41.91 0.24 104.78 0.61
上海 13.46 2.56 21.53 4.09 53.83 10.22

 

表 6    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主要碳排放转移路径

　　　　　　　　　　　　单位：万吨 CO2 当量
 

转移路径 发展受阻情景 基准情景 快速发展情景

河北→内蒙古 66.57 106.52 266.30
辽宁→内蒙古 34.06 54.50 136.25
河北→山西 29.65 47.45 118.62
河南→新疆 24.12 38.59 96.48
北京→辽宁 22.07 35.31 88.27
北京→山西 21.97 35.16 87.89
浙江→安徽 21.35 34.16 85.41
浙江→宁夏 20.91 33.45 83.63
广东→贵州 20.53 32.85 82.12
江苏→山西 20.02 32.03 80.07
山东→宁夏 18.36 29.38 73.44
北京→河北 14.66 23.46 58.64
江苏→安徽 13.85 22.15 55.39
北京→内蒙古 13.64 21.82 54.55
山东→内蒙古 12.26 19.61 4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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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推广规模的逐渐扩大未必会导致区间碳排放转移量的增加。除了从东部向西部的总体转移趋势外，各

区域电网内部的碳排放流动不容忽视，可以看到同属于华东电网的浙江和江苏向安徽转移了的大量碳排

放，类似情况同样存在于华北电网。

为说明电力跨区传输在电动汽车碳排放核算中的重要作用，绘制了主要省份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

排放转移在总排放量中的结构，如图 3 所示。图 3 所展示的省份中，随着电动汽车保有量的增加，碳排

放转移量在总排放中所占比例持续增高。对于部分地区来说，如北京市，其电动汽车电力需求所产生的

碳排放转移已经占总排放量的 90% 以上。也就是说，忽视电力传输所带来的排放转移会导致电动汽车碳

排放核算的较大偏差。在以往研究中，当核算电动汽车在行驶阶段的碳排放时，大部分研究忽略了电力

跨区传输的影响，当然这与过去各区域间电力传输量较小有关。近期部分研究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

Shen 等 [42] 在核算电动汽车 2030 年的排放量时，虽然也考虑了电力跨区传输的影响效应，但主要是各大区

域电网之间的电力流通，未能将尺度进一步拓展到省级层面。也有少量研究考虑省域间电力传输，但只

考虑了各省电力净流入或流出量的排放转移，未能将各省电力流入和流出量分开核算，本文的研究弥补

了上述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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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主要省份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碳排放量
 
 

（四）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碳排放转移的环境效益

由于各省份在不同情景下的排放转移量仅在绝对量上存在差异，占总排放量的比例一致。因此，以

各省份在电动汽车快速发展情景下的环境收益和损失计算结果为例进行分析，具体如表 7 所示。由表 7
可以看到，东部地区的环境净收益基本为正，其中上海的环境净收益最高为 21.19 亿元；而中、西部地

区的环境净收益大多为负，净损失最大的山西为−2.91 亿元；全国的环境净收益为 76.88 亿元。这表明东

部地区所取得的环境收益远超过西部地区的环境损失。对于东部地区来说，通过中西部地区的电力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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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本地电力生产来满足电动汽车规模化发展，这有利于全国总体环境效益提升。
 
 

表 7    主要省份环境成本和收益
 

进出口地   省份 单位环境损失/
（元/千瓦时）

环境收益/
亿元

环境成本/
亿元

净收益/
亿元

主要电力
出口地

内蒙古 0.07 0.16 2.60 −2.45
山西 0.12 0.24 3.15 −2.91
宁夏 0.14 0.38 2.00 −1.62
安徽 0.12 0.30 1.46 −1.16
新疆 0.04 0.00 0.43 −0.43

主要电力
进口地

上海 1.12 24.00 2.81 21.19
广东 0.2 15.82 0.00 15.81
江苏 0.34 12.73 0.75 11.98
北京 0.27 11.22 0.04 11.18
浙江 0.21 9.24 0.61 8.63

全国 0.15 101.31 24.43 76.88
  

四、结论

发展电动汽车是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随着电动汽车保有量的提

高，大规模充电需求要以区域间电力传输为保障，由此产生碳排放在区域之间的转移。本文利用准投入

产出分析方法，测算了多种情景下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碳排放转移情况，主要结论如下：（1）电动汽

车规模化应用会加剧碳排放在区域之间的流动，主要路径为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向欠发达的中、西部地

区输出碳排放，以及各区域电网内部的碳排放转移，最大的电力流出省份内蒙古在电动汽车快速发展情

景下流入的碳排放超过 600 亿吨。（2）碳排放转移除了由电力流入地向电力流出地直接转移，还会通过

电力枢纽地区间接流向其他地区，产生间接碳排放转移，大部分地区间接转移占总排放转移的比例不足

10%，而北京和上海的间接碳排放转移量均超过总排放转移量的 15%。（3）电动汽车电力需求所产生的

碳排放转移量在总排放量中的比例不容忽视，如北京市电动汽车的碳排放转移量甚至超过总排放量的

90%。（4）电力跨区传输对电动汽车规模化应用的环境价值具有正向影响，有利于提升全国总体环境

效益。

随着全国电动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多，大规模充电需求所带来的碳排放转移将不断加剧，这无疑会

给电力流出量较大的中、西部地区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电力生产过程中将产生大量气态排放物进入环

境，危害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阻碍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不采取措施缓解和治理碳排放转

移问题，中、西部地区实际上承担了其他区域电动汽车电力消费的外部性。此外，中、西部地区的生态

环境比东部沿海地区更加脆弱、难以恢复，过度的能源资源开发将产生永久性的环境问题，不利于区域

协调发展目标的实现。随着电力跨区传输体量不断增大，这种环境压力将愈发明显。为了平衡地区之间

的环境利益，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碳排放转移的角度来看，本文可为电动汽车推广工作提供如下启

示：（1）碳排放移出量较大的地区大多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众对电动汽车认知程度高，具

备较好的电动汽车推广条件；但这些地区电力需求较为依赖于外部电力供应，导致大量碳排放转嫁至其

他地区。因此，此类地区在推广电动汽车的过程中，应该通过生态补偿措施调控本地电动汽车发展给其

他地区造成的环境损失。（2）碳排放移出量较少地区的电力供应大多可以满足自身需求，因而这些地区

应逐步提升清洁能源在发电结构中的比重。（3）碳排放移入量较大地区的电源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为

了降低外输电力给自身所带来的环境影响，除了要提升清洁能源发电能力，更需要提升清洁能源发电在

外输电力中的比例，例如内蒙古和新疆都有较为丰富的风力资源。（4）部分对外流出电量很大的地区排

放移入量较小（如云南和四川），即便对外大规模流出电力，对本地碳排放的影响也不明显，这些地区

的电源结构可以很好地发挥电动汽车节能环保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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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bon Emission Transfer by Large-scale Application of Electric Vehic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regional Electricity Transmission

LI Wenbo1，LONG Ruyin2，ZHANG Linling3

（1. Business School,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2. School of Busines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China；3.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The promotion of electric vehicles (EV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ailpipe emissions or even achieve zero emissions, but the essence

is the transfer of pollution emissions to the power generation side. In recent years,  the policy-driven development of China’s EV market has

achieved a  great  success,  which has  drawn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carbon emission transfer  behind the large-scale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of

EV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regional electricity trade, this study builds a quantitative model to measure the carbon emission transfer

of EVs under several scenarios, and summariz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arbon emission transfer. Furthermore, we analyze the environmental

benefits/costs of the large-scale application of EV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ic vehicles will intensify the flow of carbon

emissions among regions, and the carbon emissions transfer of EVs under the blocked development scenario, the baseline scenario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scenario  reach  5.85×106 tons,  9.37×106 tons  and  23.43×106 tons  CO2 equivalent  respectively.  Main  path  of  carbon  emissions

transfer is the export of carbon emissions from th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coastal regions to the less developed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there is also a large amount of carbon emissions transfer between provinces within the North China and East China power grids. In addition

to the direct transfer of carbon emissions from power importers to power exporters, emissions also flow to other regions through power hubs

indirectly,  resulting  in  indirect  carbon  emissions  transfer.  The  amount  of  indirect  carbon  emissions  transfer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even

exceed 15% of the total carbon emissions transfer. The inter-regional electricity trade has considerable environmental value for the large-scale

application  of  EVs,  which  is  conducive  to  enhance  the  overall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the  country.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development  scale  and  priorities  of  EVs,  except  for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overall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EVs,  th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on the power exporting regions should also be alleviated as much as possible.

Keywords：inter-regional electricity trade; electric vehicles; carbon emission transmission; quasi-input-outpu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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